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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的需要，结合目前的行业环境、

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内外部因素，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做好公

司经营管理、提升决策和运营效率、降低信息披露成本，实现公司及股东利益最

大化，经慎重考虑，拟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3月 7日、2023年 3月 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

挂牌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申请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向全国股转公司

提交主动终止挂牌申请材料并获受理。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实施细则》的规定，

全国股转公司向公司出具《关于同意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函[2023]701号），同意公司股票自

2023年 4月 12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二、 异议股东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为有效保护异议股东的合法权益，在审议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议案之前，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已就公司终止挂牌事宜与公司全体股东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与协调，并已就该事宜初步达成一致意见，预计无异议股东。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及撤回终止挂牌业务指南》第 3.2

条规定，董事会审议期间无需另行制定及审议披露异议股东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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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股东（含股权授权委托代表）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36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100.00%，同意股份 3600万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

反对股数和弃权股数均为 0。因此关于公司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的股东大会决

议中不存在异议股东。 

 

三、 终止挂牌后的相关安排 

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后，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保障股东依法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等知情权。公司股票终止挂牌后，公司根据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退出登记手续。 

退出登记后，公司股票的登记、转让、管理等事宜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执行。 

 

四、 终止挂牌后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洁  

联系电话：0511－80865876  

邮箱：50715583@qq.com  

联系地址：镇江新区大港荞麦山路 6 号  

 

五、 备查文件 

（一）《关于同意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函[2023]701号）。 

 

 

镇江新区固废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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